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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子商务法》今年有望出台

对于屡屡成为消

费者投诉热点的电商

行业而言 ， 一部具有针
对性的法律法规一直是

消 费 者 和 行 业 翘 首 以 盼

的 。
近日 ，全国人大常委会

第三次审议了我国首部 《电
子商务法 》草案 ，将销售商品
的网络主播 、微商纳入经营者
范围 ， 禁止电商经营者滥用市
场支配地位 ， 进一步明确电商
平台责任 ， 并对个人不办理登
记情形作出规定 。 不少专家表
示 ， 《电子商务法 》草案在一审和
二审稿中对于当前电子商务中

出现的某些问题没有明确予 以

规制 ， 三审稿则进一步对目前电
商行业的新趋势和新现象进行了

收纳和明确 ， 同时也为电子商务
持续健康发展预留了空间 。 有消
息显示 ，经过多次审稿后 ，今年年
内 《电子商务法 》有望出台 。

首次明确电商经营者范围

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期

发布的 《2017 年度中国网络零售
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》 ， 去年国内
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 71751
亿元 ，同比增长 39.17% ；今年 ，
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将突破

6 亿人 。 这部关系到 6 亿人 、7
万亿市场规模的法律 ， 《电子
商务法 》在出台前引发了电
商 、法律业界和社会舆论的
极大关注 。

据了解 ，本次审议稿
规定 ， 电子商务平台经
营 者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

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

的 商 品 或 者 提 供 的

服务不符合保障人

身 、 财 产 安 全 的
要求 ，或者对关
系消费者生命

健 康 的 商 品

或 服 务 未

尽 到 平

台 内

经

营者资质资格审核义务 、 对消费
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， 与平
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。

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

部助理分析师贾路路在接受记者

采访时就表示 ， 本次送审稿细化
了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

连带责任的情形 ， 加重了电商平

台事先 、事中的审查义务 ，具有一
定的创新性 。 因此 ，电商平台今后
要特别注意以下工作 ：第一 ，加强
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

服务的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资格的

事先审查 ；第二 ，利用抽检 、大数
据比对等手段 ， 强化对平台内经
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

的事中审查 ， 确保消费者的人身
和财产安全 。

值得留意的是 ，本次审议稿规
定 ， 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
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

供服务的自然人 、 法人和非法人
组织 ，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、
平 台 内 经 营 者 以 及 通 过 自 建 网

站 、 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
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。

对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范围

的明确 ，无疑是 《电子商务法 》的重
要意义所在 ，同时也将当下冒出的
诸如网络主播与微商等的新电

商主体纳入了管理范围 。 上
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

董毅智就认为 ，将
社交电商尤

其是微商模式放入监管范围 ，这是
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 ，因为微商
现在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。
“商事主体从事商事经营行为受到
法律法规的监管 ，是商事法治的应
有之义 ，将微商纳入监管是符合法
理的 。不能因为将商事经营行为从
现实社会转移到微信 、微博或者直

播平台中 ，就免除了监管 ，这显然
说不过去 。 ”贾路路认为 ，《电子商
务法 》 对目前商事主体的明确 ，对
行业未来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

作用 。

治理不正当竞争将有法可依

在中国电商行业多年的发展

中 ，各种行业纷争也是屡见不鲜 ，
“二选一 ” “不正当竞争 ”等现象在
各个电商平台上都时有发生 。 而
在 《电子商务法 》中 ，则对电商平
台不正当竞争这个老大难问题作

出了明确的规定 。
据了解 ， 本次审议稿规定 ，电

子商务经营者因其技术优势 、用
户数量 、 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
以及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

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

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， 不得滥
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 、限制竞
争 。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
得利用服务协议 、交易
规则以及技术等

手段对平台

内 经 营 者 在 平 台 内

的交易 、交易价格以及
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

进行不合理限制 、附加不
合理条件或者收取不合理

费用 。
贾路路认为 ， 近年来 ，

电 子 商 务 行 业 的 不 正 当 竞

争 和 市 场 垄 断 案 件 层 出 不

穷 ， 包括 3 月中旬至 4 月初
上海的 “网约车补贴大战 ” 、4
月 9 日和 10 日无锡 “三大外
卖平台的补贴大战 ” 、还有 2017
年 8 月 “天天快递起诉京东滥
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”等 。 这些行
为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、
市场经营主体的营业自主权 ，同
时 也 扰 乱 了 正 常 的 市 场 经 济 秩

序 。 《电子商务法 》对这些行为进
行了规制 ， 回应了电商行业的现
实需求 。

除了对平台的不正当竞争行

为有所约束外 ， 《电子商务法 》也
对近来被热议的平台利用 “大数
据杀熟 ” 这个现象作出了规范 。
审议稿规定 ， 电子商务经营者根
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 、消费习惯
等特征推销商品或者服务时 ，应
当同时提供不针对消费者个人

特征的选项 ， 尊重和平等保护
消费者合法权益 。 “本条基于
对 消 费 者 个 人 特 征 及 其 衍 生

出的权益的保护 ， 弱化或者
限制大数据在商业推广中应

用的行为矫枉过正 。 ”贾路
路认为 ，大数据技术本身是
中性的 ， 可以用于提升消
费者的购物体验 ， 也可以
被 拿 来 “杀 熟 ” ，而 在 尊
重 当 事 各 方 的 自 由 意

愿 、 平衡当事各方的
利益的基础上 ，使用
大数据技术进行精

准 的 商 业 推 广 无

可厚非 。
（据 《南方日报 》）


